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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鱼峰区关于建立鱼峰区国有三伯岭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人员
的通知

鉴于人员变动及工作需要，为保护国有三伯岭林场林地资源，加强对三伯岭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指导，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决定对鱼峰区国有三伯岭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人员予以调整，调整后的名单如下：
联席会议由区自然资源局局长和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担任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召集人：  玉济咏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黄维安     区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陈  瑶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余林霞     区民政局局长
王  维     区司法局局长、调处办主任
邱新分     区三伯岭林场场长
何宇昌     公安鱼峰分局副局长
成  涛     市自然资源执法监察支队鱼峰大队长
韦畯腾　   白沙镇政府镇长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玉济咏同志兼任。
以上人员如有变动，由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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